
四川省公安厅关于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推出公安交管 6 项便利措施的通知

各市（州）公安局：

为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放

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部署要求，结合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根据我省实际情况，经认

真研究并报公安部核准，决定推出公安交管 6 项便民措施，

具体内容如下。

一、推行非营运小型、微型载客汽车二手车交易登记省

内跨市（州）通办。实行车辆交易登记一地办理、档案电子

化网上转递，方便群众在车辆转入地直接办理交易登记手

续，无需再回迁出地验车、提取纸质档案，更好促进二手车

流通，推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二、试行私家车登记持身份证全省通办。在部分市（州）

试点推行非营运小微型载客汽车登记持身份证通办，对本省

户籍居民省内异地办理新车注册登记的，申请人可以凭居民

身份证直接申请，无需再提交居住证，进一步减少办理机动

车业务手续，便利机动车所有人“就近办”，促进我省汽车

产业发展。

三、试行“一站式”办理机动车查封、解除查封业务。试



行在人民法院设立本辖区机动车查封、解除查封公安交管业

务窗口，由法院工作人员携带相关资料到公安交管部门办

理，改为在人民法院设立的公安交管业务窗口 “一站式”

办结，既方便人民法院及时执行判决，又保护人民群众合法

权益，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全力提升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四、便利机动车行驶证和号牌补、换领。在机动车安全

技术检验机构设立机动车行驶证和号牌补、换领公安交管业

务窗口。机动车所有人因机动车行驶证灭失、丢失、损毁、

换领，机动车号牌遗失、损毁等，在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

构设立的公安交管业务窗口“实时办”“快捷办”，解决机

动车行驶证或号牌遗失、损毁等原因无法对机动车“实时”

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问题，方便机动车所有人“快捷”申领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

五、便利机动车抵押和解除抵押登记。在业务量较大的

商业银行、汽车金融公司和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设立机动

车抵押登记、解除抵押登记公安交管业务窗口，实现机动车

抵押和解除抵押登记“一站办”“快捷办”，便利群众“一

站”获得融资贷款资金、“快捷”办理机动车业务，促进金

融市场和二手机动车交易市场经济发展，为我省金融业务市

场和二手机动车交易市场拓展便捷服务渠道。

六、便利报废机动车注销登记。在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

（以下简称“回收企业”）设立本辖区非营运小型汽车、摩

托车注销登记公安交管业务窗口，实现群众将报废机动车交



回收企业后，可“一站式”完成注销登记。属监销机动车已

经实行远程监销的，在确保监销监管到位的情况下，也可在

回收企业设立的公安交管业务窗口办理注销登记手续。无需

机动车所有人和回收企业多次往返办理机动车报废手续，大

幅降低回收企业经营成本。

以上措施自 2021 年 7 月 12 日起实施。其中，第 2 项措

施，自 2021 年 7 月 12 日先行试点，年底前根据试点情况再

选择部分地方扩大试点。

各级公安机关要将落实 6项新措施作为深入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具体举措，作为主动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盼的实际行动，加强推进落实，确保取得

实效。一要加强专题部署，对照 6 项措施逐项细化实施方案，

明确任务分工，层层压实责任，高标准推进、高质量落实。

试点地方要提前谋划、周密组织，保证试点工作顺利启动、

有序推进；非试点地方要密切配合、做好准备，按照统一部

署推进实施。二要落实配套保障，按照措施实施要求，严格

落实设备、场地、经费、人员等配套保障，组织做好系统升

级、制度完善、业务培训等实施准备，确保基础保障到位。

对需其他部门协调配合的，要主动对接协调，建立协作机制，

保证措施顺利推行。三要狠抓落地见效，加强督导检查，对

照任务清单，深入开展体验式督查，及时通报问题，确保措

施精准落地。四要强化宣传引导，在措施发布、启动等关键

节点，协调媒体多形式、多角度宣传解读并密切关注社会舆



情，及时回应群众关切，营造良好实施氛围；加强提示引导，

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推送措施主要内容、办理流程等，提

升知晓率，让群众更好享受实惠便利。

有关工作情况及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上报省公安

厅交警总队。

附件：1．“我为群众办实事”公安交管 6 项便利措施

实施细则

2．“我为群众办实事公安交管业务窗口”标识

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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